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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白马山旅游度假区（以下简称度假区）开发建设，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度假区建设，根据《中共武隆县委武隆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白马山旅游度假区建设发展的意见》（武隆委发〔2016〕12号）精神，现将白马山旅游度假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根据《白马山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16—2025）年》，企业或其他投资主体在度假区50.3平方公里范围内，投资符合“生态、文化、休闲、养生、科普”功能定位，在2018年12月31日前与县白管委签订投资协议并正式启动的下列项目，适用本优惠政策：
（一）风情小镇、特色商业街等项目，投资规模达1亿元及以上。
（二）旅游酒店、康养结合、医养结合、中医养生等项目，投资规模达5000万元以上。
（三）旅游、民俗宗教、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户外运动类项目，投资规模达1000万元及以上。
（四）旅游商品开发、研发生产、文化创意、精品民宿、品牌特色餐饮类项目，投资规模达500万元及以上。
二、优惠政策
（一）用地政策。适用本优惠政策的项目建设用地可实行优惠地价，具体优惠在投资协议中约定。项目建筑用地实行征用，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配套用地可采用一次性流转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保障旅游项目开发用地供给，在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和城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优先安排旅游项目用地。项目投资超过1亿元的，可由县白管委在度假区配套一定的用地指标，作为旅游地产开发用地。
（二）补贴政策。符合本优惠政策的项目，以县级财政实得部分为基数进行补贴。
1. 补贴标准：
（1）投资项目在办理行政审批过程中交纳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县级财政收入实得部分为基数，100%补贴给投资企业。
（2）项目建设期间，该项目实现税收的县级实得部分，100％补贴给投资企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3）自项目运营之日起三年内，以该项目实现税收的县级实得部分，100%补贴给投资企业，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
2. 补贴方式：
由投资企业或投资主体完成投资强度或开始经营后，在次年年初向县白管委提出申请，经县级有关部门审查，报县政府研究同意后，由县白管委兑现给投资企业或投资主体。
（三）其他政策。劳动带动性强、品牌价值高、投资强度大的项目，经县白马山旅游度假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引进的重点项目，采用“一事一议”和“特事特办”，另行制订优惠政策。
三、服务保障
符合本优惠政策的项目，由县白管委负责项目建设前的“五通”（通公路、通电、通水、通电话、通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
企业入驻前需由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的行政审批项目，由县白管委实行全程代办、限时结办、全程专人跟踪服务。资料齐全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办结。
本优惠政策由县白管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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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白马山旅游度假区（以下简称度假区）开发建设，吸引社会资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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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与县白管委签订投资协议并正式启动的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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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风情小镇、特色商业街等项目，投资规模达


1


亿元及以上。


 


（二）旅游酒店、康养结合、医养结合、中医养生等项目，投资规模达


5000


万


元以上。


 


（三）旅游、民俗宗教、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户外运动类项目，投资规模达


1000


万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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